前  言

辽宁三义集团有限公司赛马村红山石灰岩矿，采矿权人为辽宁三义集团有限公司，开采矿种为石灰岩，采用地下开采方式。辽宁三义集团有限公司赛马村红山石灰岩矿采用分期开采方案，一期工程采用斜坡道开拓，对角抽出式通风，生产能力为100万t/a，采矿方法为分段空场采矿法。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隶属于辽宁三义集团有限公司，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为新建项目。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位于凤城市赛马镇赛马村梨树沟～石灰窑沟，行政区划隶属于赛马镇管辖。

2022年4月，矿山委托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2022年9月，矿山委托金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4年2月，矿山委托沈阳奥思特安全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了《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2024年2月，矿山委托金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

2024年4月7日，辽宁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安全设施设计》进行了评审，下发了《辽宁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辽矿安函字[2024]8号），批复基建期2年，从2024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6日，企业在取得批复后矿山正式开始基建。

该项目建设单位为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浙江中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中远融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该项目于2024年4月25日开始施工，2025年12月11日竣工。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基建结束后，委托我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其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成立了安全评价项目组，对该矿安全设施进行了现场调查，收集、查阅了相关资料，反复与企业沟通，提出了整改意见，并对整改结果进行了现场复核确认。

为认真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提高项目本质安全程度，对照《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等内容，兹提出《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验收报告按照《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安全验收评价导则》（AQ8003-2007）、《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49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国家安监总局下发《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14号）等文件和规范的要求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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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范围与依据

1.1评价对象和范围

1.1.1评价对象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象为“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

1.1.2评价范围

本次安全验收评价的范围包括：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一期的总平面布置、开拓系统、采掘系统、运输系统、通风系统、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安全避险“六大系统”、所涉及的基本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设施以及采空区治理情况和安全管理情况。
（1）本次安全验收评价的平面位置拐点坐标及开采标高

①矿区范围

根据丹东市自然资源局于2024年1月30日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07120076712），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日期为2024年1月30日至2039年1月30日，开采矿种为石灰岩，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矿区面积为0.6198km2，由8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450m至50m，生产规模100万t/a。矿区各拐点坐标及高程详见下表1.1-1：

表1.1-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1
	4541058.5181
	41604950.9077

	2
	4541152.5222
	41605692.9111

	3
	4540812.5166
	41605838.9137

	4
	4540470.5103
	41605397.9096

	5
	4540461.5081
	41604745.9055

	6
	4540486.5084
	41604650.9038

	7
	4540656.5120
	41604695.9047

	8
	4540956.5140
	41604669.9051

	矿区面积：0.6198km2；开采深度：450～50m


②设计范围

设计开采范围各拐点坐标详见表1.1-2。

表1.1-2  设计开采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1
	4541058.5181
	41604950.9077

	2
	4541152.5222
	41605692.9111

	3
	4540812.5166
	41605838.9137

	4
	4540470.5103
	41605397.9096

	5
	4540461.5081
	41604745.9055

	6
	4540486.5084
	41604650.9038

	7
	4540656.5120
	41604695.9047

	8
	4540956.5140
	41604669.9051

	设计开采深度：240～60m


③验收评价范围

《安全设施设计》明确矿山采用分期开采，本次验收评价针对其一期工程，一期基建工程为包括282运输斜坡道（282～240m）、300运输斜坡道（300～200m）、305回风斜坡道、240m中段工程、200m中段工程、200m水泵房及中央变电所、采切工程等。

本次验收的空间范围与设计一期开采空间范围一致，具体验收范围见表1.1-3。

表1.1-3  验收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坐标
	Y坐标

	1
	4541058.5181
	41604950.9077

	2
	4541152.5222
	41605692.9111

	3
	4540812.5166
	41605838.9137

	4
	4540470.5103
	41605397.9096

	5
	4540461.5081
	41604745.9055

	6
	4540486.5084
	41604650.9038

	7
	4540656.5120
	41604695.9047

	8
	4540956.5140
	41604669.9051

	验收高程：240～200m


（2）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包含的安全设施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的安全设施包括基本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设施，基本安全设施主要包括安全出口、运输系统、排水系统、通风系统、供配电系统，专用安全设施主要包括采场、人行天井、供配电设施、通风设施、安全避险“六大系统”设施、消防系统、矿山应急救援器材及设备、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和矿山、电气安全标志等。

说明：
 eq \o\ac(○,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中的第十七条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当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因此，本评价不对该项目的职业危害因素进行评价，建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价单位进行评价。

②井下不设爆破器材分库，本次不对爆破器材的储存、运输进行评价，只对井下使用过程评价。

③二期基建工程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1.2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令第4号，于1996年10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10月30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20号，2011年01月08日根据《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自2004年2月1日起施行）；

（4）《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5）《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2006年9月1日，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令第653号）；

（6）《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7）《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8）《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

（9）《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004年0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7号公布，根据2013年07月1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4年0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2015年03月25日起施行）；

（10）《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 2019年4月1日起实施）。
（11）《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12）《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2006年9月1日，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令第653号）；

（1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14）《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15）《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令[2009]20号，自2009年6月8日起施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78号令修改，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16）《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0号，2015年7月1日实施）；

（17）《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34号令，2010年11月15日实施，根据2015年5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修正）；

（18）《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

（19）《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5号2015年7月1日实施）；

（20）《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2019年9月1日实施）；

（21）《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45号，2018年12月22日实施）；

（22）《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45号，2018年12月22日实施）；

（23）《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136号，2022年11月21日施行）；

（24）《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3〕101号，2013年9月6日实施）；
（25）《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2015年2月13日实施）；
（26）《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14号，2016年2月5日实施）；
（27）《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49号，2016年5月30日实施）；

（28）《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企业特种作业人员管理的通知》（辽安监管一〔2016〕29号）；

（29）《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保监会、财政部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办〔2017〕140号，2017年12月12日）；

（30）《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严格非煤地下矿山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管理>的通知》（矿安[2021]7号，2021年1月24日）；

（31）《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矿安[2021]55号，2021年7月5日）；

（32）《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矿安〔2022〕4号，2022年2月8日）；

（33）《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安委办〔2023〕7号，2023年9月9日发布）。

（34）《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矿安〔2022〕88号，2022年9月1日起施行）；

（35）《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地下矿山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2023年11月22日）；
（36）《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补充情形>的通知》（矿安〔2024〕41号，2024年4月23日）；
（37）《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的通知》（矿安〔2022〕123号，2022年12月10日施行）；

（38）《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矿安〔2024〕70号，2024年6月28日发布）；

（39）《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明确矿山“五职”矿长和“五科”相关人员范围及相关要求的通知》（矿安综〔2025〕12号，2025年7月1日发布）；
（40）《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1号）2020年3月30日实施根据2025年5月28日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41）《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2018年07月19日施行）；

（42）《辽宁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94号修订，2015年06月14日施行，根据2015年6月14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94号修正）；

（43）《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贯彻落实〈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辽安监应急〔2017〕5号，2017年9月13日施行）；

（44）《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2018年7月19日发布实施）。

1.2.2标准规范

（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

（2）《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22-1987）；

（3）《MP型平板防水闸门》（MT/T 788-1998）；

（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5）《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2005-2005）；

（6）《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AQ1043-2007）；

（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 物理因素》（GBZ2.2-2007）；

（8）《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
（9）《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GB50444-2008）；

（10）《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11）《矿山安全标志》（GB/T14161-2008）；

（12）《安全色》（GB2893－2008）；

（1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安全技术规范》（AQ2013-2008）；

（14）《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5）《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GB4387-2008）；

（16）《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17）《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GB23821-2022）；

（18）《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19）《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

（20）《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规范》（AQ 2031—2011）；

（21）《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人员定位系统建设规范》（AQ 2032—2011）；

（22）《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紧急避险系统建设规范》（KA/T 2033-2023）；

（2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压风自救系统建设规范》（KA/T 2034-2023）；

（24）《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供水施救系统建设规范》（KA/T 2035-2023）；

（25）《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信联络系统建设规范》（AQ 2036—2011）；

（26）《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GB50830-2013）；

（27）《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50053-2013）；

（28）《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GB50016-2014）；

（29）《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GB50029-2014）；

（30）《防洪标准》（GB50201--2014）；

（31）《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32）《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信联络系统通用技术要求》（KA/T2052-2016）；

（3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KA/T2053-2016）

（34）《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XG1-2016）；

（35）《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主通风机系统安全检验规范》（AQ 2054-2016）；

（36）《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空气压缩机安全检验规范 第1部分：固定式空气压缩机》（AQ 2055-2016）；

（37）《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T 13955-2017）；

（38）《用电安全导则》（GB/T 13869-2017）；

（39）《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防治水安全技术规范》（AQ 2061-2018）；

（40）《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41）《重要电力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技术规范》（GB/T 29328-2018）；

（42）《机械安全防护装置、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8196-2018）；

（43）《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设备设施安全检测检验目录》（KA/T2075-2019）；
（44）《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技术服务规范》（AQ 9010-2019 ）；
（45）《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 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

（4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YJ/T9007-2019）；
（47）《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估指南》（YJ/T9011-2019）；

（4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无轨运人车辆安全技术要求》（AQ 2070-2019）
（49）《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

（50）《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21-2016/XG1-2020）；

（51）《矿山救援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6号，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52）《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

（53）《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GB 39800.4-2020）；

（54）《矿山电力设计标准》（GB50070-2020）；

（55）《机械安全 防止人体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GB/T 12265-2021）；

（56）《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 12719-2021）；

（57）《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 13861-2022）；

（58）《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KA/T 22.1-2024）；

（59）《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 第3部分：金属非金属矿山及尾矿库》（KA/T 22.3-2024）。
1.2.3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文件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827557946388，凤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日期：2003年12月11日；

《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6002010107120076712，丹东市自然资源局，2024年1月30日至2039年1月30日；
《辽宁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关于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辽矿安函字[2024]8号），辽宁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2024年4月7日。
1.2.4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辽宁省凤城市赛马镇赛马村梨树沟～石灰窑沟黑色冶金熔剂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丹自然资储备字［2022］002号），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0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冶金熔剂用石灰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9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金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22年9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辽宁润泽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23年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评价报告》，凤城市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1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沈阳奥思特安全技术服务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初步设计》，金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24年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金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24年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金建工程设计有限公司，2024年6月；
《辽宁三义集团有限公司赛马村红山石灰岩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报告》，辽宁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2025年1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建设项目施工竣工报告》，浙江中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12月；
《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建设项目监理报告》，中远融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2025年12月；

特种设备检测报告；

其他相关技术资料。

1.2.5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验收评价合同》。

2.建设项目概述

2.1建设单位概况

2.2自然环境概况

矿区地处辽宁省东部低山丘陵区，海拔520～240m，地形坡度约在10°～20°，局部地形坡度可达30°以上，沟谷发育，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270m。矿区周边植被发育，分布有大面积的天然次生林，树种以柞类为主，灌木及草本植物为辅。

矿区气候属于北温带湿润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夏温差较大，7～8月份温度较高，最高气温达33℃，1～2月份气温较低，可达-32℃，年平均气温6℃。无霜期在137天左右，冬季最大冻土层厚度在138cm左右。区内年降雨量在800～1200mm之间，主汛期在7、8月份，最高日降雨量可达180mm。年降雪量400～800mm。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对照地震烈度为Ⅵ度，区内地壳稳定性较好。

矿区地处凤城市赛马镇，该镇总面积413.8km2，人口总量31588人。区域经济以工业及农业为主。其中工业以水泥、冶金材料、煤炭及矿产品开采、汽车配件和锅炉制造等为主体。农业主要以农作物种植及柞蚕等养殖为主，农作物种植的品种有水稻、玉米、大豆及食用菌等，养殖的品种有林蛙、柞蚕、肉食鸡等。

该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电力、水力及运力等资源充足，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建矿条件较为优越。

2.3地质概况

2.3.1矿区地质概况

（1）地层
区内出露地层主要有寒武系炒米店组、奥陶系下统冶里组、侏罗系中统大堡组和第四系全新统，由老至新概述如下：

1）寒武系炒米店组（∈c）

分布于区内东南部，倾向290°～310°，倾角20°～35°，地层岩性为条带泥晶灰岩、含燧石结核亮甲灰岩。

2）奥陶系下统冶里组（Ｏ1y）

广泛分布于矿区，面积占50%以上，倾向290°～320°，倾角18°～35°。按岩性自上而下共可为上、中、下部：上部为（Ｏ1y3）灰色、深灰色灰岩夹薄层灰岩、竹叶状灰岩、碎屑灰岩；中部为（Ｏ1y2）灰白色细粒块状中厚层灰岩，泥质条带灰岩，深灰色灰岩夹灰色-浅灰色竹叶状灰岩组成；下部为（Ｏ1y1）青灰色厚层白云质灰岩，薄层状灰岩组成，为区内主要含矿层。

3）侏罗系中统大堡组（J2d）

分布于矿区西北部，与奥陶系冶里组上部地层不整合接触。地层倾向285°～300°，倾角20°～35°。主要岩性为长石石英砂岩、页岩夹煤层。厚度约80m。

长石石英砂岩：黄褐色，灰泥质细砂结构，块状构造。矿物成分石英，无色滚圆粒状，含量85～90%，长石：黄褐色粒状，与石英粒紧密镶嵌，含量10～15%。

4）第四系全新统（Q4）

分布于地势低洼的沟谷和山坡地区。由残积物和坡积物组成，岩性为黄褐色粉砂质粘土、砂砾石，厚0～5m。

（2）构造
区内褶皱构造及断裂构造不发育，仅在相邻福足矿区内见四条线型断裂构造。

（3）岩浆岩

区内有少量花岗斑岩脉出露，近北西向展布，充填于晚期形成的次级断裂构造中。

花岗斑岩：分布于福足矿区北部，呈脉状出露，地表出露宽度8～10m，长约800m。走向北西，倾向北东，倾角30°～45°。岩石浅灰白色，斑状结构，块状构造，斑晶约占5%，主要为钾长石，呈半自形-自形板状，黄铁矿化较为发育。基质成分以钾长石、斜长石及少量石英组成，含量约占95%。

2.3.2矿床地质特征

1、矿体地质特征

矿区内见有2条白云质灰岩矿体，编号分别为Ⅰ、Ⅱ号矿体，具体特征如下：

Ⅰ号矿体：分布于矿区西南部，出露于地表，由南西至北东，走向20°～50°，倾向290°～320°。地表长约1000m。由4-4′、3-3′、2-2′、1-1′勘探线控制。其中4-4′线地表由CK1采场控制，矿体出露宽度80m，3-3′线地表由CK1采场控制，矿体出露宽度147m，2-2′线地表由CK1采场控制，矿体宽度82m，1-1′线地表由TC1-1、TC1-2探槽控制，矿体宽度334m。深部由ZK1、ZK2、ZK3、ZK4、ZK5、ZK6、ZK8、ZK13、ZK14共9个钻孔控制。矿体呈层状产出，倾角18°～35°，具有南西倾角陡、北东缓的趋势。最大控制延深为3-3′线的338m。平均真厚度17.12m，厚度变化系数18.49%。平均品位CaO+MgO为52.94%，MgO为3.53%，SiO2为2.43%，P为0.01%，S为0.04%，CaO+MgO平均品位变化系数为2.30%。

Ⅱ号矿体：为隐伏矿体，规模较大。倾向290°～320°，控制延长约900m。深部由ZK1、ZK2、ZK3、ZK4、ZK5、ZK6、ZK7、ZK8、ZK12、ZK13、ZK14、ZK15、ZK16钻孔控制。矿体呈厚层状产出，倾角12°～20°，最大控制延深为3-3′线的850m。平均真厚度97.91m，厚度变化系数30.56%，平均品位CaO+MgO为54.14%，MgO为2.87%，SiO2为1.81%，P为0.01%，S为0.06%，CaO+MgO平均品位变化系数为1.70%。矿体赋存标高283～50m，埋深1～382m。顶、底板围岩均为泥质条带灰岩。

2、矿体围岩与夹石

矿体的顶底板围岩为泥质条带灰岩和厚层灰岩，围岩蚀变不发育。

矿体夹石主要为部分指标不达标的白云质灰岩，夹石厚度4～8m，如3-3′线ZK5和ZK6钻孔中Ⅱ矿体所见夹石，即为白云质灰岩。

3、矿石性质

（1）矿物成分

矿石主要成分为方解石、白云石组成。

（2）结构构造

矿石呈浅灰-青灰色，细晶结构，厚层状构造。

（3）矿石类型

自然类型：碳酸盐型石灰岩。

工业类型：黑色冶金熔剂用石灰岩。

（4）有益有害成分

矿石中有用组分为MgO+CaO，化学成分比较稳定；矿石中有害组分含量均低于边界品位指标要求，矿石质量稳定。

（5）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选矿试验从矿石耐磨、耐压和煅烧分别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全矿CaO+MgO含量均较高，煅烧后的石灰活性度均大于300ml，最高375ml。但SiO2含量大于2.5%，影响造渣，煅烧后符合冶金Ⅱ级石灰的标准。

2.3.3水文地质概况

1、矿区地形地貌与气象水文

矿区位于辽东丘陵水文地质亚区，为小起伏低山区，山体走向近北东向，一般海拔标高240.0～520.0m，地形坡度10°～20°，局部地形坡度可达30°以上。沟谷走向近北东向、东西向。山体坡脚与谷底多呈缓度接触。具剥蚀低山及山间谷地之特点，地貌类型中等，地形条件复杂。植被较发育，地表径流条件较好。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为270.0m。

本区属于北温带湿润区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夏温差较大，7～8月份温度较高，最高气温达33℃，1～2月份气温较低，可达零下32℃，年平均气温6℃。无霜期在137天左右，冬季最大冻土层厚度在138cm左右。区内年降雨量在800～1200mm之间，主汛期在7、8月份，最高日降雨量可达180mm。区域水系较发育，属爱河水系八道河支流上游赛马河流域，丰水期流量为8.5m3/s，水质属于重碳酸-钙型水。

2、含水层与隔水层

矿区位于水文地质单元的径流区，属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含水区。赛马河为矿区南部的天然隔水边界，矿区北部、东部和西部以地表分水岭为隔水边界。

按地下水赋存类型与规律，岩石的含水程度与岩组划分地下水类型。划分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基岩裂隙水、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三种类型。

（1）松散岩类孔隙水

主要分布于矿区南部沟谷溪流两侧和山体坡脚处的松散类堆积体，呈不连续块状分布，厚度0.5～1.5m,颗粒主要由碎石、角砾、粉土等组成。丰水期水位埋深0.5～2.0m，枯水期水位埋深1.0～3.0m。该含水层是当地民用水主要供水层，据周围居民用水调查，单井水量小于20m3/d，故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层富水性弱。

（2）基岩裂隙水

分布在矿区东南角，含水岩性为石英长石砂岩、页岩，地下水主要赋存于基岩地下浅部的风化裂隙中。单泉流量0.114L/s，故基岩裂隙水含水层富水性弱。

（3）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

分布矿区大部分，主要岩性为厚层石灰岩、泥质条带灰岩、含燧石灰岩等组成的碳酸盐岩类。地表调查及钻孔编录中未见溶孔、溶洞等岩溶现象，因此岩溶发育程度弱。近地表处岩石风化裂隙较发育，见有明显水迹。泉涌水量0.014～0.071L/s,钻孔单位涌水量0.012L/s·m，渗透系数0.0041m/d，故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含水层富水性弱。其水化学类型主要为HCO3-·SO42--Ca2+·Mg2和HCO3-·SO42--Ca2+型水，pH为7.79～8.15，矿化度＜1g/L。

3、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矿区及周边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主要受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及水文气象等因素综合控制。

矿区位于水文地质单元的径流区，地势较高。区内含水层主要受大气降水补给。故地下水水位、水量受季节性降雨控制，变幅比较明显。地表水及地下水变化特征均与降雨呈正相关，即降水量大，地下水位升高，地表水流量增大；降水量小，地下水位降低，地表水流量减小。大气降水其中一部分沿地表径流直接集中排泄，另一部分通过风化裂隙、构造裂隙等途径补给地下水，地下水再顺岩层径流向低洼处补给、排泄。最终地下水大部分以地表径流排泄至赛马河。地下水总的流向由北东向西南。

4、岩溶发育特征

区内地表岩溶形态不发育，未见地表岩溶出露。勘探施工的钻孔中，也未见岩溶现象，故该矿区的岩溶不发育。

5、矿床充水因素分析

本次设计开采Ⅱ号矿体，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矿床直接充水因素为基岩裂隙水和岩溶裂隙水，间接充水因素为大气降水。

（1）直接充水因素

①基岩裂隙水：矿体由浅层向下延伸至几百米。矿体围岩为泥质条带灰岩。矿体埋藏于风化带中的部分，会受基岩裂隙水充水影响，由于基岩裂隙水的富水性贫乏，故影响不大，随着深度的增加，风化裂隙逐渐减弱，基岩裂隙水对其远离地表的矿体充水影响会更小。

②岩溶裂隙水：矿体围岩主要为泥质条带灰岩，故岩溶裂隙水是矿床充水的直接充水因素，但区内岩溶不发育，另外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水含水层富水性弱，故岩溶裂隙水对矿体充水影响小。

（2）间接充水因素

大气降水为矿床间接充水因素，主要是因为局部矿层上覆地层较薄，有利于大气降水的入渗，其可通过开采坑道、风化裂隙、断裂破碎带等进入在矿井，对浅部矿床充水影响较大。

6、矿区供水水源

据该地区以往水文地质资料及水质分析报告显示，该地区地下水水质较好。当地居民生活用水主要依靠第四系潜水，用水较为方便。

矿区范围内无较大河流。矿山生产用水可利用采坑或坑道集水，生活用水需打井，如需饮用，必须经过净化、过滤、消毒达到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7、水文地质条件评价

区内最低基准面标高270m，部分矿体位于最低基准面以下，矿区地貌单元为低山丘陵，植被较发育，自然排水条件良好，主要充水含水层富水性弱，地下水补给条件一般，第四系覆盖厚度较小。综合评定，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

2.3.4工程地质概况

1、工程地质岩组划分

根据矿区岩、土体组合关系，将矿区岩、土体划分为松散土体、碎裂-散体岩类、层状岩体三大类工程地质岩组。按成因划分为松散岩类、沉积岩类、碳酸盐岩类。根据岩石矿物成分、结构、构造及力学性质，将各岩类划分为如下工程地质类型：

（1）松散土体类型及特征(Ⅰ)

松散土体类包括分布于矿区中部河谷和沟谷内的冲洪积、坡洪积相的松散堆积物，厚度一般为0.5～2.0m，沿河谷及山间冲沟呈条带状分布，岩性粉土、砂、角砾及碎石，属软弱土多层结构体，结构松散，颗粒相差悬殊，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2）碎裂-散体岩体类型及特征(Ⅱ)

为地表强、中风化层及破碎带，风化层主要岩性为长石石英砂岩、页岩风化片岩，强风化带厚度约2.0～10.0m，岩石结构构造大部分破坏，裂隙面风化较强烈，节理发育，岩石呈碎块状。完整程度为破碎，上部的部分碎块用手可易折断，属极软岩，岩体质量等级为Ⅴ级；破碎带及其附近岩石为碎裂结构，角砾状构造，胶结疏松，强度低，属极软岩，岩体质量等级为Ⅴ级，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3）层状岩体类型及特征(Ⅲ)

区内层状岩体划分为半坚硬沉积岩类与坚硬碳酸盐岩类两种工程地质类型。

①半坚硬沉积岩类(ⅢA)

主要岩性长石石英砂岩、页岩，节理、裂隙一般发育，岩石比较完整，质量等级为好，参照区域数据，岩石普氏系数3～5，饱和单压轴抗强度,30～50MPa，属半坚硬类；岩体较完整-完整结构类型为层状。

②坚硬碳酸岩类(ⅢB)

岩性为条带状泥质灰岩和石灰岩，裂隙较发育，结构面结合程度一般，呈厚层状结构，岩石质量等级为好，岩石钻进回次RQD值均＞80%，岩体较完整-完整，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70.71～74.4MPa，属坚硬岩类，岩石质量等级为Ⅱ级。

2、围岩稳定性评价

①矿体围岩质量评价

矿体围岩主要为条带状泥质灰岩。依据测试的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成果资料，采用岩体质量系数法和岩体质量指标法进行对比评价，详见表2.3-1。

表2.3-1  岩体质量评价表

	岩石名称
	条带状泥质灰岩
	石灰岩

	RQD（%）
	83.3
	77.1

	结构面摩擦系数（f）
	2.26
	2.9

	岩石坚硬系数(S)
	0.707
	0.744

	岩体质量指标法
	岩体质量指标（M）
	0.196
	0.191

	
	岩体质量
	中等
	中等

	岩体质量系数法
	岩体质量系数(Z)
	1.33
	1.66

	
	岩体质量等级
	良
	良

	岩体完整性评价
	岩体较完整
	岩体较完整

	岩石坚硬级别
	坚硬
	坚硬


②矿体围岩稳定性评价

矿体多赋存于奥陶系下统冶里组条带状泥质灰岩中。其岩体比较完整，平均RQD值为83.3%，质量为中等，质量等级为良，稳定性较好。

从钻孔岩芯发现，风化带、蚀变带、岩层接触带内及附近岩石完整性破碎-差，RQD值多在10～40%之间，以块状、碎块状为主，稳定性较差。余岩石完整性中等-较好，岩芯以柱状、短柱状状为主，RQD值多在75%以上，稳定性中等-较好。

各类岩石的RQD值详见各类岩石质量指标RQD值统计表（表2.3-2）。

表2.3-2  各类岩石质量指标RQD值统计值表

	岩石名称
	RQD
最大值（%）
	RQD
最小值（%）
	RQD
平均值（%）

	条带状泥质灰岩
	88
	72
	83.3

	石灰岩
	86
	12.5
	77.1


3、露采边坡稳定性现状评价

矿区经过多年露天开采，采矿权内形成2个露天采场，边坡整体较稳定，仅局部近地表风化带及部构造带或节理相对集中的软弱结构面的部位，岩石的稳定性较差，易发生崩塌、掉块等不良地质现象。

4、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能

（1）矿石体重：2.69t/m3，岩石体重：2.7t/m3；

（2）硬度系数：f=3～8；

（3）松散系数：1.6。

5、矿区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矿区地层岩性较简单；地质构造不发育；矿体围岩岩石均为坚硬岩岩组；浅部岩石风化裂隙较发育，稳固性差，岩组结构较复杂；露采边坡局部可沿软弱夹层或风化裂隙面发生滑坡、崩塌等工程地质问题；矿区岩溶不发育。综合评定，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中等。

2.4建设项目原有工程情况概述及设计概况

2.4.1建设项目原有工程情况
2.4.2《安全设施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概述

2.5建设概况

2.5.1开采对象及开采顺序

2.5.2生产规模及工作制度

2.5.3采矿方法

2.5.4开拓系统

2.5.5运输系统

2.5.6通风系统

2.5.7排水系统

2.5.8井下供水及消防

2.5.9供配电及供风

2.5.10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2.5.11总平面布置

2.5.12个人安全防护

2.5.13安全标志

2.5.14安全管理

2.5.15安全设施设备投入

2.6施工及监理概况

2.7试运行概况

2.8安全设施概况

3.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程和文件，以及《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变更说明》，结合现场实际检查、竣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监理记录、检测检验数据等相关资料，针对矿山的实际情况，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逐项检查，评价各单元的符合性。

一、评价单元划分

根据评价单元划分原则，结合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的生产工艺特点，将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划分为以下13个评价单元：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单元

矿床开采单元

提升运输系统单元

井下防治水与排水系统单元

通风系统单元

供配电系统单元

井下供水和消防系统单元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单元

总平面布置单元

个人安全防护单元

安全标志单元

安全管理单元

重大安全隐患判定单元
二、评价方法选择

本次评价主要选用安全检查表法，检查类别中，“■”表示该项为否决项，“△”表示为一般项。

安全检查表法是定性的安全评价方法。安全检查表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安全规程制定的，其检查目的明确，内容具体，易于实现安全要求。对检查对象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和全面分析的过程，也是对系统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评价的过程，既能准确地发现问题，也可避免检查过程中的走过场和盲目性，从而提高安全检查工作的效果和质量。另外，安全检查表法使用起来简便易行，易于安全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掌握和接受，可经常用来进行自我检查。

各单元所使用的评价方法见表3.1-1。

表3.1-1  评价方法选择表
	                  评价方法

单元名称
	安全检查表法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矿床开采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提升运输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井下防治水与排水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通风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充填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供配电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井下供水和消防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总平面布置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个人安全防护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安全标志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安全管理单元
	安全检查表法

	重大生产安全隐患判定
	安全检查表法


3.1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单元
3.2矿床开采

3.3运输系统

3.4井下防治水与排水系统

3.5通风系统

3.6供配电系统单元

3.7井下供水和消防系统

3.8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单元

3.9总平面布置

3.10个人安全防护

3.11安全标志
3.12安全管理

3.1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通过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可以确定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基本上按《安全设施设计》、《设计变更说明》进行了施工建设，安全设施落实较好，但应需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次验收评价建议补充如下安全对策措施：

（1）井下通风构造物及局部扇风机应定期检修和维护，并加强局部通风，保证井下通风顺畅；

（2）应加强对阶段运输巷道内排水沟的定期清理，保证排水通畅；

（3）应定期对生产中段和采场的安全人道进行检查、维护，保证行人便捷；

（4）加强安全避险“六大系统”设备设施的检查、维护，随着生产作业地点的不断变化，应对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的设备设施及时进行调整，并定期检查维修；

（5）对所有支护的井巷，均应进行定期检查，人员活动频繁的采矿巷道，应每班进行检查，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并作好记录。特别是矿井及中段的安全出口，应保证其内的行人设施、照明、安全指示标志完好；

（7）严格按照《安全设施设计》设计生产，严禁越界开采或对保安矿柱进行回采；

（8）矿山在矿房回采完毕后，应及时在矿柱及顶柱上布置应力传感器、围岩移动传感器、激光测距仪、压力传感器等设施，建立在线监测和分析系统，监测矿柱及顶柱的稳定性。

5.评价结论
5.1各评价单元评价结果
5.1.1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单元

通过安全检查表对该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符合性进行了检查，该项目共检查了9项，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的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5.1.2矿床开采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该项目矿床开采单元进行了检查，该项目共检查了22项，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5.1.3运输系统单元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运输系统单元进行了5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运输系统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5.1.4排水系统单元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井下防排水系统单元进行了5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井下防排水系统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5.1.5通风系统单元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通风系统单元进行了9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通风系统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5.1.6供配电系统单元

该项目供配电单元用安全检查表进行了8项检查，均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矿山电气的安全设施、设备按照《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进行了施工建设，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5.1.7井下供水及消防系统单元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井下供水及消防系统单元进行了4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井下供水及消防系统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5.1.8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单元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单元进行了19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5.1.9总平面布置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该项目总平面布置单元进行了检查，该项目共检查了6项，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总平面布置按照《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设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5.1.10个人安全防护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该项目个人安全防护单元进行了检查，该项目共检查了6项，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按照《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发放和佩戴，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5.1.11安全标志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该项目安全标志单元进行了检查，该项目共检查了7项，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安全标志按照《安全设施设计》的要求设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5.1.12安全管理单元

通过安全检查表对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进行了35项检查，检查结果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的安全生产管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安全设施设计》的规定和要求，该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能适应安全生产需要。

5.1.13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对该矿山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了36项检查，13项不涉及，除不涉及项外全部符合。检查结果表明，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现状条件下无重大事故隐患，该项目满足安全生产需要。

5.2安全评价总体结论
通过使用安全检查表法对第三章各单元安全设施进行的检查，共检查171项（含重大事故隐患判定36项），除不涉及项以外全部符合要求。根据国家安监总局下发《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14号），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认定，凤城市三义红山石灰石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石灰石地下开采项目按照《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以及《设计变更说明》进行了施工，并设置了满足设计要求的安全设施，具备安全设施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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